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弋阳县人民政府  
 

弋府字〔2022〕8 号 

 

弋阳县人民政府印发《关于适当延长农村居民 

进城购房补贴政策的实施方案》的通知 

 

各乡（镇）人民政府、街道办，县直有关单位： 

《关于适当延长农村居民进城购房补贴政策的实施方案》已

经第十七届县政府第七次常务会议研究通过，现印发给你们，请

认真贯彻执行。 

 

 

弋阳县人民政府 

2022 年 1月 23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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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适当延长农村居民进城购房补贴 

政策的实施方案 

 

为进一步加强房地产市场管理，促进我县房地产市场平稳、

有序发展，使人民群众切身享受到城市发展带来的实惠，特制订

本方案。 

一、实施背景 

《弋阳县人民政府印发〈关于弋阳县鼓励农村居民进城的实

施意见（试行）〉的通知》（弋府字〔2020〕72号）于 2020年

5 月 31 日印发，2020 年 6 月 1 日起执行，执行期限至 2021 年

12 月 31日止。通过政策有效实施，减轻了农民进城购房的负担，

减少了商品住宅库存去化的压力，推动了我县房地产市场的平稳

健康发展。 

二、指导思想 

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，牢牢把握

“坚持房子是用来住的，不是用来炒的”目标定位，加快建立多

主体供应、多渠道保障、租购并举的住房制度，坚持分类调控、

因城施策、一城一策，完善和落实房地产调控措施，努力实现全

体居民住有所居。 

三、基本原则 

（一）政府引导。充分发挥政府职能作用，加强引导，鼓励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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和支持符合条件的农村居民进城购房。 

（二）政策鼓励。在农村居民进城购房时实施购房补贴，使

群众切身享受到经济社会发展红利。 

四、优惠政策 

自 2021 年 12 月 31 日《弋阳县人民政府印发〈关于弋阳县

鼓励农村居民进城的实施意见（试行）〉的通知》（弋府字〔2020〕

72 号）终止执行后，凡本县农村（含原籍在本县农村）居民进

城购买首套或改善型自住新建商品住宅继续享受每平方米 600

元的优惠。县住建局在原有专户分设购房补贴子账户，购房户在

签订正式购房合同并备案时，售房企业按每平方米 200 元的标准

预存购房补贴至售房补贴专户，县财政按每平方米 400 元的标准

配套购房补贴。购房户在签订正式购房合同并备案后，持居民身

份证、户口簿、商品房备案合同及公安部门（派出所）确认为村

民身份的证明材料，在一个月内到县住建部门申请，经县住建部

门出具审核认定意见后，在 60 个工作日内按每平方米 600 元返

还。 

上述优惠仅限于农民进城购买国有出让建设用地上新建商

品住宅，不包含棚户区（城中村）改造安置房、小产权房、二手

房交易。对于享受了优惠政策购买的房产，五年之内不得进入二

级市场转让给他人，县住建、自然资源（不动产登记）等部门不

得给予办理相关转让手续，因法院依法执行的，需退回原政府

400 元/平方米优惠款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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五、保障措施 

（一）组织领导。成立由县政府县长任组长、分管副县长为

副组长的弋阳县农村居民购房补贴工作领导小组，领导小组办公

室设在县住建局，由县住建局党组书记、局长余新强同志兼任办

公室主任，负责协调、落实购房补贴有关政策。 

（二）责任落实。各乡镇（街道）政府主要负责人是鼓励农

村居民进城购房的第一责任人，要落实好政策宣传、协调服务等

工作。 

（三）加强房价监管。房地产开发企业不得以任何理由虚抬

房价，县住建部门要加强房价监管力度，确保农村居民进城购房

补贴落到实处。 

本方案实行有效期为 2022年 1月 1日至 2023年 6月 30日。

本方案下发后，自 2020 年 6 月 1 日起由城镇户口迁入农村后再

进城购房的不适用本政策。 

本方案由弋阳县农村居民购房补贴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负

责解释。 

 

 

 
 

抄送：县委、人大、政协、纪委、人武部。 

弋阳县人民政府办公室秘书股              2022年 1月 23日印发  


